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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2XA2024
10270083

    乌兰浩特市白音乌苏嘎查，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
公司产生的噪音、粉尘、异味，影响周边村民生活
。

乌兰浩特市
（盟经济技
术开发区）

噪音、大气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一是经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兴安盟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赴现场开展专项调查。经核实，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化学）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
每季度均对厂界噪声进行监测，具体情况如下：
    （1）2024年2月29日，在厂界东南西北1米处实施了厂界噪声监测，监测数据分别为：昼间49、49、54、51dB(A)，夜间46、45、48、45dB(A)。
    （2）2024年5月28日，在厂界东南西北1米处实施了厂界噪声监测，监测数据分别为：昼间49、50、51、52dB(A)，夜间45、43、42、40dB(A)；
    （3）2024年8月12日，在厂界东南西北1米处实施了厂界噪声监测，监测数据分别为：昼间53、52、60、58dB(A)，夜间51、49、53、52dB(A)。
    依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三类标准限值要求（昼间65dB(A)，夜间55dB(A)），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厂界噪声均达标。但厂界外企业车辆运输存
在噪声扰民现象。一是博源化学南门物流道路路面坑洼不平，造成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因颠簸产生较大噪声；二是运输道路邻近乌兰浩特市白音乌苏嘎查，加之企业24小时连续生产，昼夜
均有运输，给当地农户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投诉人反映的“乌兰浩特市白音乌苏嘎查，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产生的噪音，影响周边村民生活。”问题属实。
    二是经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兴安盟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赴现场开展专项调查。经核实，博源化学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每季度均对空气质
量进行监测，具体情况如下：

    （1）2024年2月26日，在厂界上风向及下风向1、2、3号监测点位实施了总悬浮颗粒物监测，监测结果为：0.208、0.227、0.226、0.227mg/m³。

    （2）2024年5月25日，在厂界上风向及下风向1、2、3号监测点位实施了总悬浮颗粒物监测，监测结果为：0.098、0.101、0.102、0.101mg/m³。

    （3）2024年8月16日，在厂界上风向及下风向1、2、3号监测点位实施了总悬浮颗粒物监测，监测结果为：0.207、0.234、0.237、0.233mg/m³。

    依据《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二级标准要求，博源化学厂界总悬浮颗粒物均达标。但由于博源化学南门运输道路及开发区呼和路均临近乌兰浩特市白音乌苏嘎查，
道路运输扬尘给当地农户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投诉人反映的“乌兰浩特市白音乌苏嘎查，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产生的粉尘，影响周边村民生活。”问题属实。
    三是针对投诉反映问题，经兴安盟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研判，博源化学产生的异味疑似为氨、硫化氢和臭气。经现场核实，以及根据博源化学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每季度
对空气质量进行的监测数据，具体情况如下：

    （1）2024年2月26日，在厂界上风向、下风向1、2、3号监测点位实施了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的监测，氨检测结果为：0.08、0.11、0.10、0.11mg/m³；硫化氢检测结果为＜0.001、0.007

、0.005、0.007mg/m³；臭气浓度检测结果为：＜10、＜10、＜10、＜10。

    （2）2024年5月25日，在厂界上风向、下风向1、2、3号监测点位实施了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的监测，氨检测结果为：0.07、0.10、0.11、0.10mg/m³；硫化氢检测结果为＜0.001、＜

0.001、＜0.001、＜0.001mg/m³；臭气浓度检测结果为：＜10、＜10、＜10、＜10。

    （3）2024年8月16日，在厂界上风向、下风向1、2、3号监测点位实施了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的监测，氨检测结果为：0.08、0.12、0.13、0.15mg/m³；硫化氢检测结果为＜0.001、＜

0.001、＜0.001、＜0.001mg/m³；臭气浓度检测结果为：＜10、＜10、＜10、＜10。

    依据《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要求，博源化学厂界氨、硫化氢、臭气浓度均达标。
    综上所述，投诉人反映的“乌兰浩特市白音乌苏嘎查，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产生的异味，影响周边村民生活。”问题不属实。

部分属实

    一是针对存在的问题，盟开发区已责令博源化
学修缮企业南门物流运输道路至园区主干道共160
米的坑洼路面，并要求企业调整运输时段，增加
昼间车辆运输频率，减少夜间运输，避免对当地
农户造成噪音污染。
    二是针对存在的问题，盟开发区已责令博源化
学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南门运输道路至呼和路、物
料堆场等重点部位洒水抑尘、车辆苫盖等作业管
理，并要求开发区综合保障中心提高对相关路段
的清扫及洒水抑尘频次，由开发区建设管理局负
责加强日常监管。

阶段性办结 无

2
X2XA2024
10270014

    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好田村2队引绰济辽二
标段工程项目5支洞6支洞，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
局有限公司将5支洞6支洞工程承包给兴安盟臻泰砂
石料加工有限公司从事采石工作，所采石料专供引
绰济辽工程。但该公司将超采的30万立石料挪作他

用，卖给第三方和个人（信访人提供了买卖合
同）；该公司露天生产过程中，未建设使用污染防
治设施（除尘设备、降尘罩棚、成品料棚等），石
料随意堆放，未苫盖，扬尘污染严重；环保虚假验

收；石料厂到期后，未按时恢复植被。

科右前旗 大气、其他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好田村2队引绰济辽二标段工程项目5支洞6支洞，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将5支洞6支洞工程承包给兴安盟臻泰砂石料加工有限公司从事采石工作，
所采石料专供引绰济辽工程。但该公司将超采的30万立石料挪作他用，卖给第三方和个人（信访人提供了买卖合同）问题。
    2024年10月29日，经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局、水利局、生态环境分局、察尔森镇现场核实并查阅档案资料，信访反映的“5支洞”为引绰济辽二标段白音扎拉嘎嘎查项目区、“6支洞”为
引绰济辽二标段好田嘎查项目区。引绰济辽项目于2017年11月27日取得自治区水利厅设计批复（《引绰济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水许可决〔2017〕38号），引绰济辽
工程是为了缓解内蒙古西辽河流域缺水状况而开发的工程，此工程是“十三五规划”期间内蒙古最大规模水利项目。项目施工单位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8
日开工建设。
    在引绰济辽项目施工过程中，由于涉及引水工程、隧洞洞室开挖与衬砌混凝土工艺，产生大量弃料。为节约集约资源、提升弃料利用率，科右前旗人民政府于2022年4月27日颁布了《科
右前旗引绰济辽工程弃料处置实施方案》。方案规定，科右前旗政府授权科右前旗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对引绰济辽工程产生的剩余弃渣废料进行公开拍卖。
    2022年5月6日，内蒙古引绰济辽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输水干线一分公司、科右前旗人民政府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引绰济辽工程输水工程隧洞段施工二标项目部三方签订
了《引绰济辽工程弃渣综合利用协议》。该协议明确指出，工程产生的弃料优先用于引绰济辽工程建设，剩余弃料由科右前旗政府依法进行综合利用。
    2023年7月11日，科右前旗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授权兴安盟金衡拍卖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引绰济辽二标段工程中白音扎拉嘎嘎查（5支洞）、好田嘎查项目区（6支洞）产生的剩余弃
料挂牌出售公告，2023年7月19日，兴安盟臻泰砂石料加工有限公司完成摘牌。2023年8月2日，兴安盟臻泰砂石料加工有限公司与科右前旗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签订了好田嘎查项目
区《引绰济辽弃料出售合同》，并于9月4日签订了白音扎拉嘎嘎查项目区《引绰济辽弃料出售合同》，获得了上述两个项目区洞渣工程弃料的处置权，依据施工方项目设计方案及《二标
渣场情况说明》，好田嘎查项目区挂牌弃料量为100954.22立方米，白音扎拉嘎嘎查项目区挂牌弃料量为70006.85立方米，两个项目区挂牌弃料量合计为170961.07立方米。
    鉴于洞渣工程弃料需进行二次加工，2023年12月31日，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引绰济辽工程输水工程隧洞段施工二标项目部与兴安盟臻泰砂石料加工有限公司签订了《2-5#
洞砂子骨料加工承揽合同》。根据合同，兴安盟臻泰砂石料加工有限公司将在项目区负责对工程弃料加工，加工后的弃料优先供应引绰济辽工程自用，剩余石料由兴安盟臻泰砂石料加工
有限公司处置，弃料的处置量将严格遵守挂牌出售时的量度，严禁超量处置。
    经科右前旗自然资源局对兴安盟臻泰砂石料加工有限公司的外运流水及账目进行调查后发现，该公司在好田嘎查项目区销售的弃料总量为60532立方米，低于合同约定的处理量；在白音
扎拉嘎嘎查项目区销售的弃料总量约为50,000立方米，同样低于合同约定的处理量，两个项目区实际对外销售的弃料总量共计为110,532立方米。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的“采石作业”实际为弃料加工；群众反映的“所采石料专供引绰济辽工程”实际为弃料加工后优先工程自用，剩余弃料对外销售，且对外销售弃料已依法有偿处
置，“超采30万立方米”实际为加工11万立方米，不存在超采行为。群众反映“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好田村2队引绰济辽二标段工程项目5支洞6支洞，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
司将5支洞6支洞工程承包给兴安盟臻泰砂石料加工有限公司从事采石工作，所采石料专供引绰济辽工程。但该公司将超采的30万立石料挪作他用，卖给第三方和个人”问题部分属实。
    2.该公司露天生产过程中，未建设使用污染防治设施（除尘设备、降尘罩棚、成品料棚等），石料随意堆放，未苫盖，扬尘污染严重；环保虚假验收问题。
    一是关于“该公司露天生产过程中未建设使用污染防治设施（除尘设备、降尘罩棚、成品料棚等）”的问题。经核实，该公司2—6支洞砂子骨料加工项目于2022年10月15日进入停产
期，停产原因为资金链中断。近期因引绰济辽项目部按照项目进度要求，需将弃渣场覆绿，要求该公司将设备撤出，该公司于2024年9月26日开始拆除设备，现场区内生产设备已拆除。群
众所反映的生产过程中未建设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情形暂无法证实。该公司2—5支洞砂子骨料加工项目于2024年9月16日停产，停产原因为近期因引绰济辽项目部按照项目进度要求，需将
弃渣场覆绿，现场区内生产设备正在拆除中，根据调阅《引绰济辽工程输水工程隧洞段施工二标2—5支洞砂子骨料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表》对照现有生产设备，现场建有
一套布袋除尘器，暂未发现该公司存在露天生产过程中未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情况。二是关于“石料随意堆放，未苫盖，扬尘污染严重”的问题。经核实，该公司厂区内现有物料为引绰济
辽工程盾构机（TBM）挖掘产生的石混料，生产期间将湿度较大的混料进行晾晒后加工并进行绿网苫盖，但晾晒后遇大风天气滤网存在破损情况，可能存在表层少量扬尘问题，群众反映扬
尘问题部分属实。三是关于“环保虚假验收”的问题。经核实，该公司《引绰济辽工程输水工程隧洞段施工二标2—6支洞砂子骨料加工项目》于2020年12月2日取得科右前旗环境保护局审
批，2021年5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通过查阅资料，未发现环保虚假验收情况。
    3.石料厂到期后，未按时恢复植被问题。
    2024年10月29日，经旗自然资源局、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现场核实，群众反映“石料厂”实际为引绰济辽二标段工程好田嘎查项目区、白音扎拉嘎项目区两处临时用地，两处临时用
地占用林地、草地已取得旗林业和草原局批复，白音扎拉嘎项目区于2021年1月1日取得《临时用地批准书》（科右前旗〔2021〕临土字第002号），有效期至2024年9月；好田嘎查项目区
于2021年1月1日取得《临时用地批准书》（科右前旗〔2021〕临土字第009号）；有效期至2024年9月。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第四条 第一款规定：“临时用地使用人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因气候、灾害等不可
抗力因素影响复垦的，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复垦期限。”两处临时用地已到期，恢复治理期限至2025年9月，目前正在开展恢复治理工作。
    按照《通知》要求，两处临时用地的恢复治理工作需在2025年9月前完成，目前尚未逾越既定的恢复治理期限，且施工方目前正在进行恢复治理工作。群众反映“石料厂到期后，未按时
恢复植被。”问题部分属实。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7号）：“在自然资源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用地（不含临时用地）范围内，因工程施工产生的砂石料可直
接用于该工程建设，不办理采矿许可证。上述自用仍有剩余的砂石料，由所在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处置。”规定，兴安盟臻泰砂石
料加工有限公司对外销售的弃料已完成有偿处置，不存在违法采石行为。

部分属实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正在开展恢
复治理工作，科右前旗自然资源、林草部门等部
门加强监督指导，按照法定周期完成恢复治理验
收。

已办结 无


